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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 Prime� Partn 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万华化学股份

173,525,229 股，占公司总股本 5.53%，上述股份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已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将根据市场价格情

况，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 0.08%的股份。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主体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称“合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国际”）的股份减持计划通知，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合成国际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73,525,229 5.53% 非公开发行取得：173,525,22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合成国际 不 超 过 ：
2,616,445 股

不 超 过 ：
0.08%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
过 ：
2,616,445
股

2023/8/7 ～2023/
11/4

按 市 场 价
格 非公开发行 自身资金需 求

及财务计划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

素选择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规

划”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
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５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苏州规划”，股票代
码为“３０１５０５”。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２６．３５元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万股，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４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１１３．８５１９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７５１％。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２６．１４８１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８．１４８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６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２８．０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５．３１％。 根据《苏
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６６０．５９９６２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４１７．２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８９８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５４．６９％；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４５．２５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５．３１％。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３６９５３１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２７９．０７６０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 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
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４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１１３．８５１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７５１％。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２６．１４８１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４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３８，５１９ ２９，９９９，９７５．６５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３３３，４４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４５，９３６，１７０．３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１９，０５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１３７，２０４．６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４０８，９８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００，６２６，６４９．３５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１４５，８９０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４％，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５．２１％。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１９，０５９股，
包销金额为３，１３７，２０４．６５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５４％。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４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及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明细如下：
１、保荐及承销费用 ：保荐费为１８８．６８万元 ，承销费为

５，２１７．３０万元；；
２、审计及验资费用：１，３８０．００万元；
３、律师费用：６８０．００万元；
４、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４５２．８３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１５４．９１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
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
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１、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４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信精
密”、“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1,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171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
人股票简称为“智信精密”，股票代码为“30151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333.34 万股，发行价格为 39.66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股份数量为 1,33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70%，未
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500 股的余股 400 股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
（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129,33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0,709,545.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3,66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077,234.9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 204,062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203,662 股， 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500 股的余股为 400
股，两者合计为 204,062 股），包销金额为 8,093,098.92 元。 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5305%。

2023 年 7 月 14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为 7,302.64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发行费用 金额（万元）
1、承销及保荐费用 4,716.98
2、审计及验资费用 1,360.00
3、律师费用 740.57
4、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58.49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26.60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各项费用根据发
行结果可能会有所调整；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90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7、28

层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7 月 1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迪科技” 、“本公司” 或“公司” ）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 www .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 .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 .s tcn.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 www .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智迪科技
2、股票代码：30150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 000 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 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

行的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31.59 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静态市盈率为
34.38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 35.42 倍 （截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T-3
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20 日扣非前算术
平均静态市盈率 44.48 倍 （截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T-3
日））。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
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园一

路 8 号厂房
电话：0756-3393558
联系人：常远博
传真：0756-3393338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0755-23976200
保荐代表人：赵宗辉、许磊
传真：0755-23970200

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4 日

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正文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材股

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151号文同意注册。《北
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
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9, 000.00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78.99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中信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投资”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跟投数量为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2.00% ，即180.00万股，获配金额为142, 182, 000.00元。 中
证投资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1.23元（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98元（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80.34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74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7.20元（按照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
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1.11元（按照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科创板市
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
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710, 91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20, 148.13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马兴杰 联系电话 010-62457705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0833699

发行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4日


